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规定，
现将暂时抚养在鲁山县社会福利中心的1名
弃婴（儿）的情况公告如下：

冯宇轩，男，约7岁，2019年
2月26日被遗弃在鲁山县城关
镇火车站广场进站口台阶上，
2019年2月27日由鲁山县公安
局城关派出所干警将其移交鲁
山县社会福利中心抚养。

以上弃婴（儿）年龄为鲁山县
社会福利中心推测所定。望以上弃婴（儿）的父
母及其他监护人自公告刊登之日60日内前往鲁
山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无人认领者，视为
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儿），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地址：鲁山县鲁阳路与新一路交叉口西
200 米 路 北 邮 编 ：467000 联 系 电 话 ：
0375-3375669

鲁山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9年3月20日

弃婴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规定，现

将以下暂时抚养在平顶山市社会福利院的弃
婴（儿）的情况公告如下：

2012 年 9 月 26 日上午
11时 15分左右，报案人在平
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病房
楼大厅连排座椅上捡拾一
名女婴，后经公安机关多方
查找，未查找到其生身父
母，确认为弃婴，送往福利
院后弃婴取名为刘涵月。

望以上弃婴（儿）的生父母（或监护人）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与市民政局联系，逾期
无人认领者，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儿），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4976676

平顶山市民政局
2019年3月20日

弃婴公告

2019.3.20 星期三 编辑 付文龙 校对 海飞 E-mail：fwl@pdsxww.com A15今日视角

被打者：
她们把我踢昏，又用冷水泼醒

小吴老家在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2018年9月进入云南
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滇池
校区）就读，平时都是住校。独
自在昆明求学的她，怎么也没想
到，自己会遭到几名同班同学毒
打。回想起几天前的惨痛遭遇，
小吴仍然心有余悸。

“3月16日凌晨2点左右，我
正在睡梦中，突然听到有人踢我
们宿舍的门，随后她们6个就冲
进宿舍打我。”小吴说，打她的是
她的同班同学，原来还是同一个
宿舍的舍友。“我也不知道她们
为什么要打我，我们之前关系还
挺好的。”小吴猜想，同学打她的
导火索可能是她前几天搬了宿
舍。她说，由于自己觉得原来的
宿舍太闷了，所以就申请换到另
一间宿舍，才搬出宿舍不久，原
来的舍友就追到新宿舍打了自
己。

“她们用脚踢我，到处都
踢。我疼得昏过去了，她们就用
冷水将我泼醒，让我给她们磕响
头，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一个小
时。”小吴说，其间，新宿舍的同学
不敢吭声，自己曾给班主任打了
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班主任没
接，第二个电话接了又挂了”。

家长：
女儿半夜来电喊“救命”

“我只在电视里见过这种用
冷水泼醒的情节，实在太恶劣
了。”小吴的妈妈郑女士手里拎
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着
小吴被扯掉的头发和泼湿的衣
服。“当天凌晨3点半，我接到她
的电话，她开口就是‘妈妈，救
命’，我真的没想到会出现这样
的情况。”郑女士边抹眼泪边说，
当时是听说这个学校管理比较
严格，所以才将16岁的女儿送到
这么远的地方读书，自己做梦也
没想到女儿会受到这样的欺负。

小吴的妈妈回忆，接到女儿
电话后，她立即打电话向班主任
反映情况，自己也于3月16日一
早从老家坐车赶往昆明。

“我当时问老师什么情况，
老师说只是受了点惊吓。”郑女
士说，她在途中打电话请老师带

小吴去医院检查，可小吴一直没
去，她只能打电话给负责招生工
作的另一位老师。郑女士称，3
月16日一早，小吴在同学的陪同
下到昆阳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嘱咐耳朵需要进一步检查。
3月 17日，小吴到五华区红十字
医院进行检查，经医生初步诊断，
小吴左耳出现鼓膜穿孔症状。

老师：
会按相关规定处罚施暴学生

3月 18日上午，记者见到小
吴时，她的两只手臂上有多处瘀
青，头皮处也出现红肿。她坐在
凳子上，头靠在妈妈身上，不停
地喊头疼。“这几天就一直说头
疼，早上还呕吐。医生说耳朵的
问题先吃药，十天后不好就得做
手术。”小吴的外公抱怨道：“学
校不能保障学生安全，出了事还
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们去
学校，他们让我们找打人的学生
家长解决。”

3月 18日中午，记者致电小
吴的班主任阳老师了解情况。

“是学生之前的一些小矛盾引起
的。”阳老师说，小吴因为平时和
其他同学相处不好，加之小吴之
前就有呼吸道方面的疾病，需要
安静，所以他就将小吴调到了其
他宿舍。“可能因为生活习惯不
一样，舍友间就会一个骂一个几

句，时间长就出现了矛盾。”阳老
师说，他当天晚上12点多才查完
宿舍，半夜接到小吴的电话，对
方不出声，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
事。直到小吴的妈妈给自己打
电话，才知道这件事，但自己赶
到现场时，打架已经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安排学生
送她去了医院。”阳老师说，当天
一早他就通知打人的学生家长
到学校处理。“小吴的家长来到
学校后，我们进行了初步调解，
然后16日晚连夜把她送到云大
医院，但由于是周六，做不了具
体的检查，3 月 17 日，我又为她
联系了五华区红十字医院。”

后续：
打人者每家凑2000元医药费

“打人的学生比较调皮，但
家长还是比较配合的。3 月 17
日，我初步预估需要2万元的医
药费，每家都凑了 2000 元先给
小吴治病，后面不够又及时补
上。”阳老师说，现在第一要务是
为小吴治疗，等小吴出院后会安
排双方家长见面协调，会让打人
的学生向小吴道歉，并按学校管
理规定对打人者进行处罚。

小吴的家长认为，这样的打
人事件太恶劣了，希望通过法律
途径为小吴讨一个公道，也让其
他孩子避免受到同样的伤害。

阳老师称，学校会尊重家长意
见，如果家长坚持走法律程序，
学校也会配合。

3月 18日，小吴的外公和妈
妈带着小吴回到学校找学校相关
负责人理论，学校答应会对打人
学生进行教育，并对小吴做出经
济补偿。3月 18日下午，阳老师
与家长一起将小吴送到云南省第
一人民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治疗。

律师说法：
受伤学生家属可提起诉讼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的孙
文杰律师表示，打人者是否承担
法律责任，要根据造成的后果来
决定。未成年人打斗造成一方
或多方损失，一般由监护人进行
赔偿。

另外，也要看学校是否尽到
监管义务，毕竟她们是住校。如
果双方家长协商未果，受伤学生
的家属可以将打人学生的监护
人列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
至于伤情的严重性，需由法医院
进行鉴定。

新闻延展：
人大代表建议
提前承担刑责年龄

未成年人校园欺凌事件屡
见不鲜、屡禁不止，如何从源头
上遏制？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

国人大代表、鞍山市第十三中学语
文老师官启军向大会提交了《关于
制定校园安全法规遏制校园“欺凌
事件”的建议》（下称《建议》）。她提
出，提前承担刑事责任年龄，进入初
中后，在校园欺凌上，就应承担法律
刑事责任。

《建议》称，校园暴力不仅仅是
打架斗殴，以多欺少，还涉及更为恶
劣的一些犯罪行为，这种欺凌行为
最主要是对学生造成巨大的心灵伤
害。受害学生因为害怕，不敢告诉
家长；一些学校对学生暴力行为和
欺凌现象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一般
都是通过校纪校规处理或者教育批
评了事，对施暴学生的教训并不深
刻。直到酿成惨剧，造成严重后果，
被司法机关处理后才发现问题的严
重性。

官启军认为，所谓教育，并不是
单纯的口头教导，惩罚同样也是教
育。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
中，明确了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
惩罚措施。通过依法施罚，才能让
违法者明白，触碰法律红线必须付
出相应的代价，从而明是非、知进
退、守底线。

对于如何治理“校园欺凌”，官
启军提出以下建议：

1.建议及时制定出台与校园安
全有关的法规，加大校园安全建设，
遏制校园暴力。

2.建议提前承担刑事责任年
龄，进入初中后，在校园欺凌上，就
应承担法律刑事责任。

3.建议校方应完善校园警务制
度，并与所在街道派出所联网，学生
遇到紧急情况可在第一时间报案。

4.建议恢复工读学校，对在校
有欺凌学生行为的学生，强制送入
工读学校进行管制，而不是对他们
放任纵容，这样会对校园欺凌、霸凌
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

案例：
8名学生围殴女同学被行政拘留

2018年国庆长假期间，网上疯
传“一少女遭多名男女围殴”的视
频。海南省文昌市官方对该事件首
次通报称，参与围殴的8名男女系
未成年人，不属于“校园欺凌”，引起
网民跟帖质疑。2018年 10月 7日，
文昌官方再次发布处理结果时称，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参与打人
的8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责令管
教等处理。 （澎湃）

云南一女生遭6名同学毒打致耳膜穿孔
律师：建议提起诉讼；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曾提相关建议

“她们6个人对我又
踢又打，打晕了又用冷水
泼醒，让我给她们磕响
头。”3月18日上午，云南
省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
校（滇池校区）的女生小
吴在家人的陪同下，到
都市时报反映称，3月16
日凌晨，她被6名同班同
学拳脚相向，打至左耳
鼓膜穿孔。

“剪”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